
 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1年2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111年2月16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40分 

地點：育成中心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黃校長有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美玲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冊 

壹、主持人致詞： 

一、 要利用各種管道做好招生宣導，這對學校是極重要的。 

二、 與大家一起勉勵，申請高教深耕或其他計畫，不論金額多寡，有機會

都要努力爭取。 

三、 要儘量減少休退學學生人數，不要學生一提出休退學申請就馬上批准，

要先了解原因，再予多方的輔導。 

四、 少數學生因一些考照或考試不過而抱怨、申訴，難免會有這樣的少數

個案，造成單位回覆、處理各方面困擾，感謝大家努力的處理，不厭

其煩的溝通，讓學生知道，否則少數個案不處理，經過渲染會變成大

問題。此外，在處理時，只要針對本校問題回覆即可。 

貳、各單位意見溝通: 

 

學務處 

「澎湖新（青）視力．澎科 GO 亮麗」踩街計畫 

一、 活動緣起 

為推動澎湖躍向國際並擴展澎湖青年活力與新視力，澎科大將擴大辦

理 2022 年校慶活動，藉由各系彩妝造型踩街方式，激發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之

活力與動力，藉由活動創意推動澎湖在地觀光，期許澎湖未來在國際舞台

上更加亮麗。 

二、 主題內容：由各系自訂主題自由發揮創意，展現澎科青年活力。 

三、 辦理方式：由 12 系每系推派 40 人進行主題造型彩妝，及創意道具等

製作增加活動內容精彩；同時於終點站進行各系主題節目表

演。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

五、 協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 

六、 贊助單位： 

七、 參與人數：每系含工作人員約 40-50 人，12 系加進修部預計 15 隊，



  

參與人數約 600 人；校內各單位工作人員約 200 人。 

八、 經費概算： 

項目 經費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說明 

1 耗材費 300 600 180,000 
各系踩街人員各項彩 
妝道具耗材費 

2 膳費 100 800 80,000 
所有參加踩街人餐點 
茶水費 

3 表演費 3 組 100,000 300,000 
晚會藝人歌手表演費
預計 3 組人 

4 燈光音響 1 場 99,000 99,000 
校慶晚會燈光音響舞
台 

5 表演費 5 個 3,000 15,000 本校學生社團表演費 

6 租車費用 16 台 550 8,800 學校至觀音亭 

 雜支 1 式 17,200 17,200 其他未列之雜項支出 

 合計   700,000  

九、 預期效益： 

藉由在地大學的重要角色及青年新視野的創意，結合在地產業與社

區發展，善盡澎科大在地之社會責任，推展澎湖在地觀光產業，提升澎

湖觀光品質，讓澎湖的未來躍上國際亮麗的舞台。 

 

 

  



  

 

  



  

 

  



  

校長指示：請研發處籌劃成立校友中心。 

學務長：縣府在 4 月 20 幾號時會在花火節前辦理花火 20 活動，因適逢學校學

生期中考，不易動員學生參與，故本校不參加該活動。 

 

教務處 

教務處通報 

 

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(111 年 2 月 21 日週一)在即，本校選課仍依原

訂時程辦理。教學防疫公告續用 110 年 11 月 9 日公告內容，惟依據教育部

111 年 1 月 10 日來函，講課進行時，恢復為須戴口罩，故請師生上課期間仍

應戴口罩。 

若有選課問題請洽各承辦人，學校總機 06-9264115轉分機1112(日四技、

日四技技優專班及五專部)、1113(日間部碩士班)，1402(進修部及碩專班)。 



  

參考資料連結： 

1. 110 學年第二學期舊生初選及加退選選課時程通告 

https://www.npu.edu.tw/sub/latestevent/Details.aspx?Parser=9,21

,136,,,,6847 

2. 教學防疫公告(110.11.09) 

https://www.npu.edu.tw/sub/form/index.aspx?Parser=28,21,528 

111 年 2 月 16 日 教務處 
 

秘書室 

感謝各單位於寒假期間進行 110 年度工作重點計畫檢視及修訂，修訂重點是

針對中長程計畫中訂有年度要執行的事項，需訂於該年度之工作重點計畫

內，請各院協助檢視各系所訂年度計畫是否有符合訂定之指標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討論事項(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本校「行政人員員額留控及評鑑處理原則」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修正說明如下： 

      (一)第二點（略）為與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

法」任用之約僱人員作區隔；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     (二)第三點（略）配合本校遷調要點修正，簡化遷調作業流程；酌作文

字修正。 

      (三)第五點（略）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     (四)第六點（略）本校目前已無編審職務爰予刪除；為簡化作業流程，

並尊重單位主管意見修正遷調程序；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     (五)第七點（略）增列約用、專案人員及行政助理得比照職員辦遷調事

宜。  

二、檢附修正對照表(附件 1-1)及修正後條文草案(附件 1-2)各 1 份。 

擬辦：通過後，提行政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通過。(修正對照表如附) 
 

討論事項(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本校「職員職務遷調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修正說明如下： 



  

      (一)第二點（略）經考量限制同仁陞遷權益，爰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     (二)第三點（略）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     (三)第四點（略）1.增列遷調方式，以利人員彈性運用；2.109年1月16

日職組暨職系一覽表修正，「圖書資訊管理」職系已修正為「圖書

史料檔案」且職組職系放寬後，綜合行政職組各職系人員均可調任

非特殊職系，爰予刪除；3.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     (四)第五點（略）為簡化作業流程修正遷調程序。 

      (五)原第六點，依法令為人事室主政業務，爰予刪除。 

      (六)原第七點及第八點調整點次。 

      (七)新增第八點「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」 

      (八)第九點（略）修正法制程序。 

二、檢附修正對照表(附件 2-1)及修正後條文草案(附件 2-2)各 1 份。 

擬辦：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。(修正通過對照表如附) 

討論事項(三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本校「職員陞遷序列表」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法規檢討本校職員陞遷序列表說明如下： 

      (一)營繕組組長本為組長，無需單列。 

      (二)秘書、技正為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非主管，組長為薦任第八職

等至第九職等主管，爰予分列。 

      (三)委任辦事員、助理員、技佐最高職等均為委任第第五職等，爰予同

列，並新增薦任第六職等助理員、技佐序列。 

      (四)說明事項係相關法令規定，予以刪除。 

二、檢附修正對照表(附件 3-1)及修正後序列表草案(附件 3-2)各 1 份。 

擬辦：通過後，提行政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(修正通過對照表、序列表如附) 

討論事項(四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本校「進用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」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管理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紀

錄案由八附帶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本校無聘用人員，爰此本要點原「聘（僱）」均統一修正為「僱」，並酌作



  

文字修正。 

三、修正本要點附表一備註：第 8 點「本校進修推廣部專案書記與總務處辦理

全校勞務、財務採購（含共同供應契約、綠色及優先採購等）並協助勞健

保業務承辦人每月增加工作加給 2,000 元；」(略)。 

五、修正本校「勞動契約書」草案，修正第一點(略)將契約期間區隔為定期契

約及不定期契約；新增第十六點、校園霸凌防制：(略)以符合校園霸凌防

制準則規定。 

六、檢附修正對照表(附件 4-1)、修正後條文草案(附件 4-2)、契約書修正草

案(附件 4-3)各 1 份。 

擬辦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送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(修正通過對照表如附) 

 

討論事項（五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修正本校行政人員出勤管理要點部分規定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修正第四點: 為符合勞基法上班 4 小時需休息 30 分鐘之規定，修正中午

上班時間 12 時為 12 時 30 分。 

二、修正第九點: 修正半日以上請假核准權限改至一級單位主管。 

三、修正第十點: 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自 111 年 1 月 18 日起條文修正，「陪

產假」修正為「陪產檢及陪產假」。 

四、修正第十三點:修正法制程序。 

五、檢附本校行政人員出勤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(如附件 5-1)暨

其草案全文(如附件 5-2)。 

辦法：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(修正通過對照表如附) 

 

討論事項（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修正本校教職員出差、公假注意事項部分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修正第一、二、六點: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已刪除膳費相關規定，爰酌

做文字修正。 

二、刪除第七點: 為符實際，予以刪除。 

三、修正第八點:點次調整為第七點並修正法制程序。 

四、檢附本校教職員出差、公假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(如附件 6-

1)暨其草案全文(如附件 6-2)。 



  

辦法：通過後，提行政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通過。(修正對照表如附) 

 

討論事項（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修正本校員工加班管制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修正第三點: 為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，酌做文字修正。 

一、修正第五點: 配合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修正及為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

規定，酌做文字修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校員工加班管制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(如附件

7-1)暨其草案全文(如附件 7-2)。 

辦法：通過後，提行政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通過。(修正對照表如附) 

 

討論事項(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案教師分配業務特別助理一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決議，本校專案計畫教師

(含專業技術人員)兼辦業務特別助理配置事項，分配原則如附件。 

二、需求調查情形如下： 
 

擬辦：依主管會報協調結果辦理。 

決議：1.同時有二個需求單位者，編號 5 才有益老師分配於教務處、編號 19 蔣

００老師分配於秘書室；尚無分配單位之編號 6 鍾００老師、編號 14

鍾００老師、編號 28 張００老師及觀休系、基礎中心尚在聘用中之專

案教師於聘任後均依往例分配回原系(中心)。 

      2.爾後各單位對業務特助之需求，均可提出於本會議再行協調討論。 

 

討論事項（九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由：修正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修正對照表如附草案。 

擬辧：通過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(修正通過對照表如附) 


